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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交易代码 00606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7月 25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03,091,422.2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资产，通过精选信用债

券，并适度参与权益类品种投资以增强基金获利

能力，提高基金收益水平，在承担合理风险和保

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基金所定义的收益增强是指在债券配置基础

上，进行适当的权益类品种投资以增强基金获利

能力，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1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9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证券投资

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

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型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A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

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061 006064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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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200,113,582.47 份 2,977,839.75 份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8 年 10月 1 日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A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542,353.61 39,388.62 

2．本期利润 4,224,554.25 36,939.88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251 0.0214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06,593,313.84 3,069,201.7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24 1.0307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

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

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A 

阶段 

净值

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55% 0.08% 0.43% 0.17% 2.12% -0.09%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C 

阶段 

净值

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55% 0.08% 0.43% 0.17% 2.1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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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变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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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正式生效，截至报告期末未满一年； 

2、按照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

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梁戈伟 
基 金 经

理 

2018 年 7

月 25 日 
- 10 

厦门大学金融学学士。十年

公募基金从业经验，历任宝

盈基金营销策划经理、高级

交易员。现担任红土创新货

币市场基金、红土创新优淳

货币市场基金、红土创新增

强收益债券型基金基金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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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为根据公司决

定确定的解聘日期；对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

定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各项实施

细则、《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本着

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为基金持有人谋求

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没有损害基金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

司制定的公平交易相关制度。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报告期内，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未超过

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现，宽信用传导受阻，金融条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消

费、投资数据均表现较为低迷。表外融资部分继续负增长，影子银行规模收缩趋势未发生明显变

化。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政策层维持“六个稳定”的决心不言而喻。

去杠杆的政策取向逐步向稳杠杆过渡，高企的债务率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经济增长的旧动能在

逐步减弱，而新动能尚未达到能够支撑过往经济增速的条件，因此名义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确定

性很高，与之相对应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地产政策都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

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报告期内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较为宽松，资金价格持续处于低位，存款类机构 7 天质押式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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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DR007）期间内保持在 2.6%左右的中枢，基本与三季度持平，3 个月 SHIBOR 利率受到季节

性影响较三季度末略有上行，但上行幅度低于往年季节性回升幅度。债券市场整体收益率震荡下

行，其中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收益率下行幅度较大，长端债券收益率下行幅度大于短端债券，

收益率曲线呈现牛平的走势。本基金保持了适中的杠杆水平和组合久期，持仓以利率债和高等级

信用债为主，适时进行了长端利率债的波段操作，从而增厚了组合收益。同时，在转债具备一定

性价比的背景下，在年末择优一级申购了部分新发可转债。 

展望 2019 年一季度，我们认为宏观经济面临内外部共振下行的风险较大，逆周期的宏观调控

政策将会继续加速出台，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过去几个季度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

在供给层面对债券市场造成压力，金融监管与地产政策均有一定的结构性调整空间，其幅度与力

度尚需进一步的观察。工业品价格下行将压制通胀整体水平，名义经济增速继续放缓。本基金将

继续维持适度的杠杆和合理的久期水平，积极把握债券一二级市场投资机会，适时参与利率债的

波段操作，持续关注转债市场的变化，以获取稳健票息为基础，通过多策略努力提升组合收益水

平。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本报告期末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324 元，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为 2.55%；截至本报告期末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C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307 元，本报告期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2.5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43%。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连续 20 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 5000 万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74,459,621.36 98.74 

 其中：债券   274,459,621.36 98.74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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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51,593.05 0.23 

8 其他资产   2,842,895.61 1.02 

9 合计     277,954,110.02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票投资 

5.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票投资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股票投资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71,574,400.00 34.1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972,400.00 5.23 

4 企业债券 70,218,036.16 33.4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0,135,000.00 4.83 

6 中期票据 121,712,000.00 58.05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820,185.20 0.39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74,459,621.36 130.91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01801461 18 陕煤化 MTN006 200,000 20,124,000.00 9.60 

2 101801529 
18 中银投资

MTN001 
200,000 20,098,000.00 9.59 

3 1822039 18 上汽通用债 02 200,000 20,064,000.00 9.57 

4 1820076 18 盛京银行 03 200,000 20,002,000.00 9.54 

5 152065 18 湘高速 200,000 19,998,036.16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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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

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贵金属投资。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权证投资。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投资。 

5.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辑日前一年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0.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8,498.5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824,372.10 

5 应收申购款 24.9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842,895.61 

  

5.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2018 年第 4 季度报告 

第 10 页 共 11 页   

 

5.10.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A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 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44,322,770.82 354,543.00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14,324,566.52 3,185,588.34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58,533,754.87 562,291.59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

额减少以"-"填列） 
-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00,113,582.47 2,977,839.75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资者

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超过 20%

的时间区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回 

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 - - - - - - 

个人 
- 20181112-20181231 - 58,950,677.93 - 58,950,677.93 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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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有风险 

1. 巨额赎回风险 

（1）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大，单一投资者的巨额赎回，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

被迫抛售证券以应付基金赎回的现金需要，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及净值表现产生较大影响； 

（2）单一投资者大额赎回时容易造成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在发生巨额赎回情形时，在符合基金合

同约定情况下，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可延期办理本基金的赎回申请，投资者可能面临赎回申请

被延期办理的风险；如果连续 2 个开放日以上（含）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能根据《基金合同》

的约定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对剩余投资者的赎回办理造成影响； 

2. 转换运作方式或终止基金合同的风险 

单一投资者巨额赎回后，若本基金连续 60 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低于 200 人，基金管理人应当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解决方案，或按基金合同约定，转换运作方式或终止基金合同，其他投资者可能面临

基金转换运作方式或终止基金合同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 

单一投资者巨额赎回可能导致本基金在短时间内无法变现足够的资产予以应对，可能会产生基金仓位

调整困难，导致流动性风险；  

4.巨额赎回可能导致基金资产规模过小，导致部分投资受限而不能实现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的及投

资策略。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5）报告期内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各项公告的原稿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9.3 查阅方式 

（1）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2）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

务电话：4000603333（免长途话费） 


